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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fusser, Cuno（（（（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原文：英文] 
资格说明资格说明资格说明资格说明                                    
 
        说明是根据《国际刑事法罗马规约》第 36条第 4款第 1项及缔约国大会关
于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提名和选举程序的决议（ICC-ASP/3/Res.6）提交的。  
 
        意大利政府决定提名 Cuno Tarfusser 先生，现任博尔扎诺首席检察官的意大
利高级检察官，竞选将于 2009年 1月 19日至 23日在纽约举行的缔约国大会第
七届会议第一届复会期间选举的国际刑事法院法官职位。 
 
        Tarfusser 先生的履历以英文附后。 
 
        Tarfusser 先生的提名列入名单 A，该名单上的候选人“均在刑法和刑事诉
讼领域具有公认能力，并因曾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或其他同类职位而具有

刑事诉讼方面的必要相关经验”（《罗马规约》第 36条第 3款第 2项第 1目及
第 5款）。 
          
        Cuno Tarfusser先生符合《罗马规约》第 36条第 3款第 1项所规定的具有
最高司法职位任命资格的人的经历和资历的所有条件。 
         
 
        Tarfusser先生的职业生涯一直致力于刑法和刑事诉讼。 
        在 21 年的司法活动中，Tarfusser 先生一直担任副检察官，自 2001 年以来
担任博尔扎诺的首席检察官。他在起诉几种类型的犯罪方面具有广泛经验。他

曾起诉针对个人的犯罪、虐待儿童及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性犯罪。他还起诉过与

贩毒、非法拥有武器、爆炸物和小型武器及恐怖主义活动的犯罪。他还以博尔

扎诺检察官的身份将重点放在司法结构的管理及管辖活动的所有组织方面。在

他作为副检察官和首席检察官履行检察官办公室的职责过程中，他取得了在国

际司法合作方面的广泛经验。在进行他的活动期间，他还与其他国家的司法当

局建立了各种联系。 
             
        Tarfusser 先生还具备性别问题方面的司法专业知识，包括但不限于反对妇
女的暴力问题。  
 
        他掌握双语（意大利文和德文），英文流利，并有良好的法文知识。 
 
        Tarfusser先生，男性，是意大利国民，不具有任何其他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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